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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委员会

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

申康发 匚⒛13)29号

关于进-步加强市级医院行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通知

各市级医院:

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、市委十届三次全会和市纪委十届二次全会

精神,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,切实加强市级医院反腐倡

廉和行风建设,落实党风廉政和纠风工作责任制,规范医院工作人员从

业行为,现就进一步加强市级医院行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通知如下:

-、 进一步统一思想,提高认识,切实加强医院行风建设和反腐倡

廉工作

各市级医院要充分认识医院行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性、艰

巨性、长期性,尤其是在当前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。我们

要看到,市级医院行风建设的现状很不乐观,收受
“红包

”、“
回扣

”
的

现象时有发生,个别医院甚至有蔓延现象。这种现象的存在,已严重损

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,严 重损害了市级医院和医务人员队伍的整体



形象和声誉。我们对此千万不能视而不见或者熟视无睹,不 能掉以轻心。

各市级医院要进一步统一思想,提高认识,严肃纪律,落实措施,狠抓

医院行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。

二、进一步落实责任,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作风

各市级医院要坚持标本兼治、综合治理、惩防并举、注重预防的方

针,进一步落实行风建设和反腐倡廉责任制。要结合各自实际,深入开

展具有针对性、实效性的反腐倡廉和医德医风教育。大张旗鼓、全院动

员,营造正风肃纪的舆论氛围,重塑风清气正的医院形象。积极引导广

大医院工作人员,自 觉依法依纪廉洁从业,加大对违法违纪事件的查处

力度。同时,要加大对外宣传力度,大力宣传市级医院医务工作人员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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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进一步重申规定,坚决纠正和严肃查处收受
“红包”、“回扣

”

等行业不正之风

严禁医院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和在医疗活动中,以任何名义收受

患者及其亲友、有关单位的礼金、礼卡、购物券、物品等
“红包

”
;严

禁在药品、设各、一次性卫生材料、植入式器械、试剂、基建、物资等

招标、采购和使用中,以任何名义和形式收受现金、物品等
“
回扣

”
;

严禁在医疗活动中收取临床促销费、开单费、处方费、统方费、转诊费

等;严禁接受药械生产经营企业邀请,假借参加会议去境内(外 )旅游;

严禁到药械生产经营企业报销应由本人及其配偶、子女支付的个人费



用。

医院领导班子成员、中层干部被查实收受
“红包

”、“
回扣

”
的,立

即予以免职处分;医务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被查实收受
“红包

”、“回扣
”

的,立即予以停职 6个月、降级处分。情节严重的依法依纪严肃处理。

四、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,全力推进各项制度的落实

党政班子和党员干部要率先垂范,带头执行党风廉政和行风建设各

项规定,自 觉承担起
“
一岗双责

”
的责任。如果医院制度不落实,或者

发现苗子、接到举报,未按规定程序和要求进行自查自纠的,首先问责

医院党政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、纪检监察部门负责人。各市级医院要进

一步修订、健全和完善行风建设与反腐倡廉、一岗双责与责任追究的具

体制度和规定,切实承担起本单位严肃执业监管纪律的责任,制定和严

格执行反腐倡廉具体奖惩措施,并与医院内部绩效考核制度和医德医风

管理制度紧密结合,将行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各项工作落到实处。

特此通知,请落实执行。

中共上 委员会

⒛13年 3月 12日

皙
嚣

婿
鳘

髀



---— -∷ — — ˉ ∷△ ∷.铲 Ⅱ

∷∷Ⅱ∴△冫气
Ⅱ     ·   ` |

=    
Ⅱ       ∷ Ⅱ

| ∵′Ⅱ0∷ ∷∷

速f∶ 宀备合作共 ∷院医

`
`
衤

`
建

∵

上海串康Ⅱ医皖发展中心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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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日 印发

(去专印 60钐冫)


